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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 

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例 》 (第 132 章 )  
 

《 2011 年 食 物 內 有 害 物 質 (修訂 )規例》  
 
引言  

 
  二 零 一 一 年 十 二 月 五 日 ，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行 使 《 公

眾衞生及市政條例》 (第 132 章 )第 5 5 ( 1 )條所賦予的權力，訂立

《 2011 年食物內有害物質 (修訂 )規例》 (《修訂規例》 )。該《修

訂規例》載於附件 A。  
  

 
理據  

 
2 .   近 年 ， 涉 及 內 地 嬰 兒 奶 粉 的 食 物 事 故 在 香 港 有 廣 泛 報

道，二零零八年年底在嬰兒奶粉內發現三聚氰胺便屬一例。這些

問題嬰兒奶粉有否流入香港，一直備受關注。公眾也因該等事故

而注視到香港的現行規管制度是否足以管制這項食品。  

   
3 .   根 據 食 品 法 典 委 員 會 的 定 義 ， “ 嬰 兒 奶 粉 ＂ 是 母 乳 代 用

品，供嬰兒在出生後首數個月食用，直至嬰兒開始進食合適的輔

助食物為止，而“嬰兒＂是指年齡在 12 個月以下的人。不過，

市 面 上 還 有 其 他 可 供 各 個 年 齡 組 別 食 用 及 可 用 作 食 物 配 料 的 奶

粉供應。這些奶粉與供嬰兒食用的奶粉不同，通常並非用作主要

食品，而是用作補充品。  

 
4 .   現時，嬰兒奶粉的安全受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》(第 132

章 )第 54 條 規 管 ， 該 條 規 定 所 有 供 出 售 的 食 物 必 須 適 宜 供 人 食

用。由於食物包括嬰兒奶粉在內，我們可藉第 54 條規管嬰兒奶

粉的安全，如發現有嬰兒奶粉不適宜供人食用，便可採取檢控行

動。  

 
5 .   二 零 一 零 年 八 月 ， 部 分 內 地 兒 童 懷 疑 因 食 用 一 些 疑 有 非

法 例 准 許 使 用 的 有 害 激 素 的 內 地 製 造 嬰 兒 奶 粉 而 出 現 性 早 熟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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迹象。為消除公眾疑慮，我們曾經研究是否有任何特定的法定管

制措施，可規管奶粉含有外源性激素的情況。  

 

 
( A )  檢 討 相 關 法 例  

 
6 .   我 們 檢 討 過 香 港 有 關 奶 粉 、 煉 奶 及 再 造 奶 安 全 的 現 行 法

例規管是否足夠，詳細分析載於附件 B。我們認為除《食物內有

害物質規例》 (第 132AF 章 )外，其他法例無須修訂。由於第 1 3 2

章對食物所下的定義已包括奶粉、煉奶及再造奶，因此奶粉、煉

奶及再造奶已受到現行的食物安全制度規管。   

 
7 .   目前，第 1 3 2 A F 章就輸入和出售含有大多為獸藥的有害

物質的食物作出規管。根據第 1 3 2 A F 章第 3 A 條，奶 類 不 得 含 有

附表 2 所載的違禁物質 (大多為獸藥 )。由於第 132AF 章 內 “ 奶

類＂的定義並不包括奶粉、煉奶及再造奶，第 3A 條下的禁制並

不適用於奶粉、煉奶及再造奶。因此，第 132AF 章 無 法 禁 止 嬰

兒奶粉含有附表 2 所載的外源性雌激素，即乙二烯雌酚、乙二基

已烯雌酚及已烷雌酚。我們必須堵塞這個漏洞。  

 
8 .   除 了 第 1 3 2 A F 章 附 表 2 之 外 ， 我 們 也 曾 探 討 應 否 在 第

132AF 章 第 3 條下為奶粉釐訂最高殘餘限量。根據第 132AF 章

第 3 條，如附表 1 指明的任何食物所含的有關物質 (所列項目也

大多為獸藥 )超過附表 1 釐訂的相應最高濃度，則任何人不得輸

入、託付、交付、製造或售賣該等食物以供人食用。在這方面須

注意的是，附表 1 第 26B 項有關三聚氰胺的規限，適用於“擬主

要供 36 個月以下幼兒食用的食物＂。因此，這類食物包括嬰兒

奶粉。  

 
9 .    據 食 物 內 殘 餘 獸 藥 標 準 釐 訂 工 作 小 組 的 專 家 表 示 ， 他 們

並未聽聞有任何國家特別為嬰兒奶粉訂立殘餘獸藥標準。除了沒

有 國 際 標 準 可 依 之 外 ， 工 作 小 組 認 為 要 訂 立 該 等 標 準 也 相 當 困

難，因為奶粉的製造工序可在多方面使殘餘獸藥出現變化。舉例

來說，脫水過程可把殘餘物濃縮或使殘餘量減少，視乎有關獸藥

的溶性而定。獸藥如屬脂溶性 (例如氯青菊脂 )，便會濃縮。至於

水溶性獸藥 (例如咪唑苯脲 )，則有大比例的殘餘物可在乾化過程

中隨水除去。煉奶及再造奶的情況與此相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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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.   由 於 缺 乏 科 學 數 據 和 國 際 標 準 支 持 ， 我 們 無 法 為 奶 粉 、

煉 奶 及 再 造 奶 釐 訂 附 表 1 所 列 獸 藥 的 最 高 殘 餘 限 量 。 如 釐 訂 的

話，我們未必經得起世界貿易組織其他成員可能提出的質疑，指

該 等 標 準 並 非 以 科 學 實 證 為 依 據，故 可 被 視 作 貿 易 壁 壘。因 此 ，

我們不會在第 132AF 章 附 表 1 為奶粉、煉奶或再造奶釐訂最高

殘餘限量。不過，如果奶粉、煉奶及再造奶含有殘餘獸藥而不適

宜供人食用，我們仍然可根據第 132 章第 54 條規管這些奶粉。  

 

 
( B )  風險評估  

 
11 .  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每 年 都 會 收 集 奶 粉 樣 本 (以 嬰 兒 奶 粉 為 主 )

進行測試，二零零七至二零一零年的測試結果令人滿意。近年對

奶粉進行的食物監察結果，並無顯示有任何使用第 132AF 章附

表 2 所 列 違 禁 物 質 的 情 況 。 有 關 詳 情 載 於 附件 C。  

 
12 .   與 奶 類 相 比 ， 奶 粉 較 不 容 易 腐 壞 。 製 造 工 序 已 把 奶 粉 內

的病原體含量降低。儘管奶粉含有病原體的風險偏低，卻有可能

含有第 132AF 章 附 表 2 訂明的違禁獸藥。從風險評估的角度來

看，在奶粉、煉奶及再造奶中發現含有違禁獸藥，顯然是不可接

受 的 。 由 於 嬰 兒 奶 粉 是 嬰 兒 的 主 要 食 品 ， 而 嬰 兒 又 屬 脆 弱 的 羣

體，公眾會期望政府嚴格管制嬰兒奶粉。  

 
13 .   基 於 現 行 法 例 所 作 的 檢 討 (第 6至 10段 )和 風 險 評 估 (第 11

至 12段 )， 我 們 建 議 把 食 物 內 含 有 第 132AF章 附 表 2所 列 物 質 的 禁

制範圍擴大至奶粉、煉奶及再造奶。如修訂獲立法會通過，奶粉

(包 括 嬰 兒 奶 粉 )便 不 得 含 有 附 表 2所 載 的 三 種 外 源 性 雌 激 素 。 二

零一零年八月內地疑受污染的嬰兒奶粉所突顯的潛在問題，也將

得到解決。  

 

 
《 修 訂 規 例 》  

 
14 .    《修訂規例》(載於附件 A )對《食物內有害物質規例》(第

132AF 章 )作出修訂，把食物內含有該規例附表 2 所 列 物 質 的 禁

制範圍擴大至奶粉、煉奶及再造奶。該等物質包括附表 2 第 1 至

3 項所載的三種外源性雌激素。《修訂規例》的主要條文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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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第 1 條 訂 明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的 生 效 日 期 。  

( b )  第 2 條 訂 明《 食 物 內 有 害 物 質 規 例 》(第 1 3 2 A F 章 )，按《修

訂規例》第 3 至 5 條修訂。  

( c )  第 3 條 在 第 1 3 2 A F 章第 2 條加入煉奶、奶粉、再造奶及

脫脂奶的定義。  

( d )  第 4 條 對 第 1 3 2 A F 章第 3 條的英文文本作出修訂，以“ A 

p e r s o n  m u s t  n o t＂取代  “ N o  p e r s o n  s h a l l＂。  

( e )  第 5 條 對 第 1 3 2 A F 章第 3 A 條 作 出 修 訂，加 入 “ 奶 粉、煉

奶或再造奶＂，把食物內含有該規例附表 2 所列物質的

禁制範圍擴大至奶粉、煉奶及再造奶。第 132AF 章 第 3A

條的英文文本中“ N o  p e r s o n  s h a l l＂這用語，也會以“ A 

p e r s o n  m u s t  n o t＂取代。  

 

 
立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

 
15 .   立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：  

 
刊登憲報      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九日  

 
提交立法會      二零一一年十二月十四日  

 

 
建 議 的 影 響  

 
16 .    《 修 訂 規 例 》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的 規 定 ，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

條文。《修訂規例》不會影響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》(第 132 章 )

的約束力。落實有關建議帶來的額外人手及財政開支，會由食物

環境衞生署承擔。由於這些違禁物質應該不會在香港的奶粉、煉

奶 及 再 造 奶 中 發 現 ，《 修 訂 規 例 》 對 經 濟 、 生 產 力 、 環 境 並 無 影

響。  

 
17 .   《修訂規例》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載於附件 D。  

 

 
公 眾 諮 詢  

 
18 .   我 們 已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五 月 十 二 日 的 業 界 諮 詢 論 壇 及 二 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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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一 年 六 月 三 日 的 特 別 諮 詢 會 上，徵 詢 業 界 對 有 關 建 議 的 意 見 ，

出席的業界人士都表示滿意。我們亦已分別於二零一一年五月二

十 五 日 和 六 月 二 日 諮 詢 食 物 及 環 境 衞 生 諮 詢 委 員 會 和 食 物 安 全

專家委員會，兩者均支持有關建議。  

 
19 .   立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已 在 二 零 一 一 年

六月十四日的會議席上對有關建議表示支持。  

 

 
宣 傳 安 排  

 
20 .   我們會發出新聞稿，並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的查詢。  

 

 
查詢  

 
21 .   如 對 本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與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首

席助理秘書長 (食物 ) 1 楊潤雄先生聯絡 (電話： 2973  8297 )。  

 

 

 

 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二 零 一 一 年 十 二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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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B 

 

檢 討 相 關 法 例  

 
  《食物內染色料規例》(第 132H 章 )及《食物內甜味劑規例》(第

132  U 章 )規管食物含有染色料和甜味劑的事宜。規例列出經准許的染

色 料 和 甜 味 劑 ， 但 沒 有 就 各 類 食 物 所含 的 染 色 料 和 甜 味 劑 指 明 任 何 限

量。由於食物的廣義已包括奶粉、煉奶及再造奶，而第 132H 章及第

132  U 章也沒有任何條文把奶粉、煉奶及再造奶排除在外，因此第 132H

章及第 132U 章 均 無 須 修 訂 。  

 
2 .   《食物攙雜 (金屬雜質含量 )規例》(第 132V 章 )規管食物內金屬

雜 質 的 含 量 ， 並 訂 明 指 明 食 物 類 別 所蘊 藏 的 七 種 指 明 金 屬 的 最 高 准 許

濃度。同樣，《食物內礦物油規例》 (第 132AR 章 )限定食品所含礦物

油分量，以重量計最多為食品重量每 100 份的 0 .2 份。由於食物的一

般定義已包括奶粉、煉奶及再造奶，而第 132V 章及第 132AR 章也沒

有任何條文把奶粉、煉奶及再造奶排除在外，因此有關規例無須修訂。 

 
3 .   《食物內防腐劑規例》 (第 132BD 章 )規管食物使用添加劑 (即

防腐劑或抗氧化劑 )的事宜。第 132BD 章第 4 條禁止供應含有抗氧化

劑而主要供嬰兒及幼童食用的食物。該規例無須修訂。



 

 

附件 C 

 

現 時 對 奶 粉 進 行 的 食 物 監 察  

 
食物安全中心每年都會收集奶粉樣本 (包括嬰兒奶粉及其他奶粉，但以

嬰兒奶粉為主 )進行測試。過去四年抽取的樣本數目載列如下。所有測

試 結 果 均 令 人 滿 意 。 二 零 零 八 年 由 於發 生 三 聚 氰 胺 事 件 ， 因 此 所 抽 取

的樣本數目相對較大。  

 

 

 2007 年 2008 年 2009 年 2010 年  總計  

化學測試  38  450  66  177  731  

微生物測試  15  8  106  100  229  

總計  53  458  172  277  960  

 

 
測試參數包括：  

 
化 學 測 試 ： 抗 生 素 、 抗 氧 化 劑 、 染 色料 、 金 屬 雜 質 含 量 、 成 分 組 合 、

輻射污染物、礦物油 (碳氫化合物 )、除害劑 (有機氯農藥 )、防腐劑、甜

味劑、毒素、二噁英、三聚氰胺、食物腐壞、異物、致敏物質、激素  

 
微生物測試：指示微生物、病原體、阪崎氏腸桿菌  



 

附件 D 

 
建 議 的 影 響  

 
《 2011 年 食 物 內 有 害 物 質 (修訂 )規例》  

 

 
《 2011 年食物內有害物質 (修訂 )規例》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如下：  

 
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影 響  

 
2 .  建 議 加 強 政 府 確 保 食 物 安 全 的 能 力 ， 這 與 採 取 政 策 以 促 進 和 保 障

香港市民的身心健康和安全的可持續發展原則相符。  

 




